
关于 2025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情况的

说明

2025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343828 万元，其中：县

级收入 15830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65387 万元（返还性收入 9062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50507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5818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20141 万元。

一、县级收入主要项目情况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8300 万元，比 2024 年实际完成数

增加 7576 万元，增长 5%。分项目看，税收收入 110822 万元，增

加 6167 万元，增长 5.9%；非税收入 47478 万元，增长 1409 万元，

增长 3%。主要项目情况是：

1.增值税 24039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6.9%。

2.企业所得税 300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5.8%。

3.个人所得税 100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4.4%

4.资源税 1900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7.1%。

5.城市维护建设税 190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8%。

6.房产税 280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6%。

7.城镇土地使用税 14483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5.2%。

8.土地增值税 1600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持平。

9.车船税 250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6.8%。



10.耕地占用税 1000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基本持平。

11.契税 700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6.2%。

12.烟叶税 7200 万元，与上年执行数基本持平。

13.专项收入 1740 万元，与上年执行数基本持平。

14.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5568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65.1%。

15.罚没收入 1800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37.4%。

16.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8500 万元，比上年执行

数下降 29.4%。

2025 年收入增长点：

（一）加强纳税评估。随着新经济业态的发展，税务部门将

对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纳税人加强监管，充分发挥风险应对的

工作质效，扩大税源，堵漏增收。

（二）加强清理欠税。对以往年度的陈欠税款，根据目前纳

税人的经营情况分别制定清欠计划，用足征管手段，采取青汁措

施，加强欠税清理。

（三）加强综合治税。我县根据税源情况，各个街道乡镇均

成立税收保障小组，发挥协税护税职能，有效征收基层零散小额

税收。

二、上级补助收入项目情况



上级补助收入 165387 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 9062 万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50507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5818 万元。

具体项目情况是：

1.返还性收入 9062 万元，其中：增值税税收返还 873 万元，

消费税税收返还 3 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 400 万元，成品油税费

改革税收返还 1591 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 6195 万

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50507 万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

付 38530 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14832 万元，结

算补助收入 256 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2183 万元，重点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2143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 24124 万元，民

族地区转移支付 180 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

支付收入 3884 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102 万

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7433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

媒共同事权转移支付 896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 12232 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6142 万元，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24984 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

权转移支付 17 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203 万元，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366 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5818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服务专项

1 万元，教育专项 7 万元，卫生健康专项 139 万元，农林水专项

5671 万元。



三、其他收入项目情况

上年结余收入 20141 万元。



关于 2025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的说明

2025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343828 万元，其中：县

级支出 315066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25901 万元，调出资金 630 万

元，一般债还本支出 2231 万元。

一、县级支出主要项目情况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5066 万元。主要支出项目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8410 万元，国防支出 31 万元，公共安全支

出 12468 万元，教育支出 75272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1362 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397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097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20007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21 万元，城乡社

区支出 18946 万元，农林水支出 58615 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8531

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298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58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4751万元，住房保障支出8864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404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121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3013 万元，预备费 5000 万元，年初预

留 5000 万元。

二、其他支出项目情况

一是：转移性支出 26531 万元，其中：体制上解支出 2357 万元，

专项上解支出 23544 万元，调出资金 630 万元；二是：地方政府

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231 万元。



关于 2024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

预算情况说明

汇总县本级部门预算，2025 年“三公”经费预算 1882 万

元，与 2023 年预算相比总量持平，其中明细项目数额有所变

化。一是公务接待费 630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50 万元，

下降 7.4%；二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50 万元，比上年预算

数减少 120 万元，下降 10.3%；减少原因：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及省、市压减一般性支出的部署，严格规范、控制“三公”

经费相关支出。三是公务用车购置 202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

加 170 万元，增幅 531.3%。增加原因是经有关部门批准，执法

执勤车辆更新数量增加较多。



关于 2025 年县基本建设支出预算情况的说明

2025 年县基本建设支出预算数为 0.8 万元，主要用于农村

养老院建设、水利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乡村振兴及脱

贫攻坚巩固拓展、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及农村公路建设等。



2025 年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25 年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总计 278766 万元，其中：

县级收入 5230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296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225170 万元。

县级政府性基金归属县本级管理。

一、县级收入主要项目情况

县级收入预算 52300 万元，比 上年执行数增加 11635 万元，

增长 28.6%。主要项目安排情况是：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000

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300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 48700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000 万元，污水处理费

收入 300 万元。

二、上级补助收入主要项目情况

上级补助 1296 万元，其中：国家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专项 1 万

元，大中型水库扶持基金专项 938 万元，彩票公益金专项 357 万

元。

三、其他收入项目情况

上年结转结余 225170 万元。



2025 年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5 年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总计 278766 万元，其中：

县级支出 275026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3740 万元。

县级支出安排的主要项目是：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75 万元，主要用于地方电影事业

发展支出。

2.城乡社区支出 113570 万元，主要用于土地拆迁补偿、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

3.农林水支出 3378 万元，主要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

发展支出、大中型水库移民补助等。

4.其他支出 143051 万元，主要用于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

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彩票公益金支出等。

5.债务付息支出 14952 万元，主要用于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付息支出、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付息支出等。



2025 年县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一、编制要求 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照“统筹兼顾、适度

集中，综合平衡、确保重点，统筹财力、调动引导，以支促收、

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

二、收支预算编制情况 根据我县实际情况，2025 年县级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30 万元，其中：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0 万元，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0 万元。2025 年县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总计 30 万元，主要用于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

管理。

县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归属县本级管理。



2025 年县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一、编制原则 县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单独编报，与一般公共

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对独立，有机衔接。

编制的总体原则是“统筹兼顾、收支平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

县级社会保险基金归属县本级管理。

二、编报范围 2025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县级管

理的只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项。

三、基本政策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为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

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待遇构成为基础

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建立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正常调整机

制，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地方人民政府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中央确定的标准基础上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标

准；对长期缴费的，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提高和加发部分的

资金由地方人民政府支出。中央确定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 123

元／月。我省在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基础上，加发基

础养老金 25 元/月，由省与市县财政按照我省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省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分担比例分担。目前我省基础

养老金最低标准为 148 元/月。我市在我省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最低



标准基础上，加发基础养老金 2 元/月，由县财政负担，目前我县

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 150 元/月。其中，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

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 139。参保人死亡，个人账户

资金余额可以依法继承。对在养老保险缴费期间或领取待遇期间

死亡的城乡居民，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发放丧葬补助费，标准

为 12 个月省定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并随基础养老金最

低标准同步调整。

四、收入预算编制情况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主要包括

保险缴费收入、财政补贴收入、利息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委托

投资收益、转移收入和其他收入。2025 年县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基金收入 29933 万元。其中：保险缴费收入 4987 万元，财政补贴

收入 5087 万元，利息收入 802 万元，委托投资收益 1457 万元，

转移收入 32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7568 万元。

五、支出预算编制情况 2025 年县本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

金预算支出 20949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20314 万元，

丧葬补助支出 621 万元，转移支出 14 万元。

六、收支预算结余情况 2025 年县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

相抵，当年结余 5648 万元，加上以前年度结余，年末滚存结余

67161 万元。


